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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布仅供参考，并不构成收购、购买或认购证劵之邀请或建议。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对本公布之内容概不负责，对其准确性或完整性亦不发表

任何声明，并明确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布全部或任何部份内容而产生或因倚赖该等内

容而引致之任何损失承担任何责任。 

 

 
(于开曼群岛注册成立之有限公司) 

 
完成 

涉及现金代价及发行新股份之须予披露交易 

 有关 

收购西南中国公司之 70%股本权益 
 
 
董事会欣然宣布，西南收购事项已于二零零三年一月二十五日完成。 
 
西 南 收 购 事 项 之 总 代 价 之 公 平 价 值 约 为 人 民 币 38,644,437 元 ( 约
36,457,016 港元)(可予调整)。 
 
此外，董事会亦宣布，齐鲁中国公司已在中国山东省济南市兴建约 100 个

出租车候车亭 。 出租车候车亭投资项目之投资额已减少至约人民币

2,500,000 元(约 2,400,000 港元)。 
 
 

西南收购事项  
 
谨此提述载有有关涉及现金代价及发行新TOM股份之须予披露交易之西南公布及

西南通函。除文义另有所指外，本文所用之词汇与西南公布及西南通函所界定者

具备相同涵义。 
 
西南收购事项之完成 

 
董事会欣然宣布，西南中国公司(名为四川西南户外传媒有限公司)已于二零零三年

一月二十三日在中国成立，其公司架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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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注册资本： 人民币 3,000,000 元(约 2,830,189 港元) 
 
(b) 股东: (i) 风驰明星(70%) 
  (ii) 西南(30%) 
 

及资产收购已于二零零三年一月二十五日完成。 
 
据此，西南收购事项已于二零零三年一月二十五日完成。西南中国公司将被视为

TOM 之附属公司。 
 
代价 

 
西南收购事项之总代价为人民币 52,286,255 元(约 49,326,656 港元)(可予调整)，其

中，人民币 21,730,800 元(约 20,500,755 港元)(可予调整)，即代价约 41.6%，已于二

零零二年八月三十日以现金支付；另人民币 30,555,455 元(约 28,825,901 港元)(可予

调整)，即代价约 58.4%，将以每股 TOM 股份 5.51 港元之价格发行及配发入账列作

缴足股款之 5,231,561 股代价股份支付。 
 
(i) 现金代价 
 
 所有现金代价(即人民币 21,730,800 元(约 20,500,755 港元))已于二零零二年八

月三十日支付予博广。 
 
(ii) 代价股份 
 

待经修订西南协议所述之所有先决条件达成后，5,231,561 股代价股份(可予调

整)将以下列方式发行予博广及 / 或其代理人： 

 

(a) 2,092,624 股代价股份将于完成日期起计 30 日内发行；及 

 

(b) 余下 3,138,937 股代价股份将于以下日期(以较后者为准)起计 30 日内发

行：(i)西南中国公司根据香港会计准则编制并由订约各方批准之核数师

审阅之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 12 个月之备考账目之发出日期；或

(ii)完成日期。 

 
代价股份之公平价值(按于 TOM 账目内之入账数值)约为 15,956,261 港元

(相等于每股 TOM 股份 3.05 港元)，乃按每股 TOM 股份于收购日期在联

交所之收市价计算。于本文，收购日期指 TOM 开始拥有西南中国公司之

营运及财务之控制权当日及自当日起西南中国公司之经营业绩及资产负

债表根据 TOM 之会计政策合并于 TOM 之账目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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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西南收购事项之总代价之公平价值约为人民币 38,644,437 元(约 36,457,016 港

元)(可予调整)。 
 

齐鲁收购事项 

 

谨此提述载有有关涉及现金代价及发行新 TOM 股份之须予披露交易之齐鲁通函。
除文义另有所指外，本文所用之词汇与齐鲁通函所界定者具备相同涵义。 
 
出租车候车亭投资项目 

 

根据齐鲁通函中「出租车候车亭投资项目」一节所披露，齐鲁中国公司将投资约人

民币 5,000,000 元(约 4,700,000 港元)，在中国山东省济南市兴建最少 100 个出租车

候车亭及 TOM 将就如何及何时进行出租车候车亭投资项目及 TOM Outdoor Media
及 / 或风驰明星是否须就出租车候车亭投资项目出资之事宜刊发公布通知公众。 
 

于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齐鲁中国公司已在中国山东省济南市兴建约

100 个出租车候车亭。由于兴建成本减低，出租车候车亭投资项目之投资额

已减少至约人民币 2,500,000 元(约 2,400,000 港元)(全数已由齐鲁中国公司

出资)。 
 

由于 TOM Outdoor Media 及 / 或风驰明星毋须为出租车候车亭投资项目出资，故

TOM Outdoor Media 须促使 TOM 于任何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之财政年度出租车

候车亭投资项目之经审核除税后溢利首次相等于或超过人民币 700,000 元(约 
660,377 港元)(「溢利目标」)向孟先生及 / 或其代理人发行总发行价相等于人民币

7,500,000 元(约 7,100,000 港元)之奬励股份。奬励股份将于齐鲁中国公司于有关财

政年度显示溢利目标已达之经审核账目发出日期起计 60 日内配发及发行。 
 

每股奬励股份之发行价将相等于每股 TOM 股份于紧接齐鲁中国公司经审核账目发

出日期前连续十个交易日在联交所之平均收市价。为方便参考，如按每股 TOM 股

份于本公布刊发日期在联交所之收市价 2.025 港元计算，若溢利目标已达，约

3,494,060 股奬励股份(占现有股本约 0.1%及占经扩大股本约 0.1%)将发行予孟先生

及 / 或其代理人。 
 

如基于任何理由奬励股份不能发行予孟先生及 / 或其代理人，则于 TOM 获悉无法

发行奬励股份后 60 日内须向孟先生及 / 或其代理人支付现金以代替 TOM 股份。 
 

释义 

 
「经修订西南协议」 指 TOM Outdoor Media、西南及博广于二零零二年八月

一日(经于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二十日签订之补充协

议及于二零零三年一月十五日签订之第二份补充协

议所修订)就西南收购事项签订之合作框架性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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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扩大股本」 指 于发行及配发奬励股份后之已发行 TOM 股份

3,325,360,018 股，当中假设由本公布刊发日期起至

该等股份发行之日期止，除奬励股份外，并无进一

步发行 TOM 股份 
 

「现有股本」 指 于二零零三年一月二十八日之已发行 TOM 股份

3,321,865,958 股 

 

「风驰明星」 指 昆明风驰明星信息产业有限责任公司，将由 TOM 
Outdoor Media指定以收购西南中国公司及齐鲁中国

公司之有关股本权益之内资中国实体。风驰明星之

股东已向 TOM 之一间全资附属公司授出购股权，据

此，该附属公司有权于任何时间收购风驰明星之全

部股本权益。风驰明星之股东亦已将彼等各自于风

驰明星之股本权益抵押予上述 TOM 之附属公司，作

为彼等履行购股权项下责任之抵押 

 

「奬励股份」 指 假如有关出租车候车亭投资项目之溢利目标已达

到，将向孟先生及 / 或其代理人配发及发行之该等

TOM 股份 

 

「齐鲁通函」 指 TOM 于二零零二年二月二十一日就齐鲁收购事项

刊发之通函 

 

「齐鲁中国公司」 指 山东齐鲁国际户外传媒有限公司，于中国成立之内

资广告公司。齐鲁中国公司由风驰明星拥有 60%股

本权益及由济南齐鲁拥有 40%股本权益 

 

「西南公布」 指 TOM 于二零零二年八月一日、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二

十日及二零零三年一月十五日就西南收购事项发表

之公布 
 

「西南通函」 指 TOM 于二零零二年八月二十二日就西南收购事项

刊发之通函 
 

「西南中国公司」 指 四川西南户外传媒有限公司，根据经修订西南协议

于中国成立之内资广告公司。西南中国公司由风驰

明星拥有 70%股本权益及由西南拥有 30%股本权益

 
「出租车候车亭 

投资项目」 
指 齐鲁中国公司投资约人民币 2,500,000 元(约

2,400,000 港元)在中国山东省济南市兴建约 100 个

出租车候车亭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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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M」 指 TOM.COM LIMITED，于开曼群岛注册成立之公

司，其股份于创业板上市 
 
 

承董事会命 

TOM.COM LIMITED 
公司秘书 

麦淑芬 

 
香港，二零零三年一月二十八日  
 

本公布包括之资料乃遵照创业板上市规则之规定而提供有关 TOM 之资料。TOM
各董事愿就本公布所载内容共同及个别承担全部责任，并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询后确

认，就彼等所知及所信：(i)本公布所载之资料在各重大方面均属准确及完整，且

无误导成份；(ii)本公布并无遗漏其它事实致使本公布所载任何内容产生误导；及

(iii)本公布内所表达之一切意见乃经审慎周详考虑后始行发表，并以公平合理之

基准及假设为依据。 

 

本公布将载于创业板之网站 www.hkgem.com 内「最新公司公告」一页(于刊发日

期起计至少保存七日)及 TOM 之网站 www.tomgroup.com 内。  
 


